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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海教〔2024〕17 号

厦门市海沧区教育局关于同意厦门市海沧区
城建教育绘童瑶阳光幼儿园

正式办学的批复

厦门海沧教育发展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《关于成立厦门市海沧区城建教育绘童瑶阳光幼儿园

的请示》收悉。根据《厦门市教育局关于国有企业举办中小学校

幼儿园登记办法的通知》(厦教规〔2018〕15 号)的规定，经审

查，厦门市海沧区城建教育绘童瑶阳光幼儿园办学资质和场所基

本符合相关要求，同意正式办学，并作为二类事业单位在区事业

单位登记管理部门进行法人登记，不纳入本级机构编制核定范围

（不使用事业编制、不定机构规格），具体事项明确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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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办学地址：厦门市海沧区霞光东里 568 号。

二、单位名称：厦门市海沧区城建教育绘童瑶阳光幼儿园。

三、举办单位：厦门海沧教育发展有限公司。

四、经费来源：厦门海沧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100%。

五、业务范围：为 3-6 岁学龄前儿童提供保育教育服务。

六、办园规模：12 个班。

你单位应依法办学，严格管理，增强安全和服务意识，保障

师生安全和保教质量。接文后，请到相关部门办理登记手续。

此复。

厦门市海沧区教育局

2024 年 3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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